附件

听证须知

1.请提前10分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请关闭通讯工具。 
2.会场内请勿吸烟，请不要随意走动，请不要喧哗或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3.本次听证会不安排旁听代表发言和新闻记者媒体采访；未经主持人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像。 
4.听证会代表发言时请先举手示意，经主持人同意后发言；听证代表发言时，其他听证代表经主持人同意后可插话，但要尽量简短。发言时请讲普通话。 
5.听证代表初次发言请作自我介绍，发言时间请控制在10分钟之内。如时间许可，经主持人同意，可再次简短发言。 
6.发言时请观点鲜明、简明扼要、不重复。发言内容请集中在对规划方案是否存在问题的质询和对规划方案提出的具体意见上,并提出理由和具体依据。涉及具体规范性内容，请事先准备好相关的规范、规定和相关依据。
7.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不得退场
8.会后请听证代表留下，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名。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仅供听证会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会后收回。
9.听证会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围绕本次基准地价更
新成果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10.听证代表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的，视同放弃听证权利；因违反听证纪律、情节严重，被听证主持人责令退场的，取消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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